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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盈科（南通）律师事务所关于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446号的 

法律意见书 

编号：盈南通意见书[2020]D22号 

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北京市盈科（南通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受江苏润邦重

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委派周军律师、杨雨

律师（以下简称“本所律师”）就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（中

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446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询问贵司全

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简称“润禾环境”）拟以

4,347 万元现金受让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上海利境”）、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苏

州志环”）合计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江苏绿威”）15%股权，贵司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必要性，是

否存在为配合交易对手方完成对你公司业绩承诺补偿和归还财务资

助等义务，向交易对手股权、提供资金的情形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“问询函”

所涉法律事实有关的文件资料，并对“润禾环境”总经理章智军、“上

海利境”“苏州志环”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薛龙国进行了调查

询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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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声明事项： 

1.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与“问询函”所涉法律事实有

关的所有文件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责。 

2.“润禾环境”总经理章智军、“上海利境”“苏州志环”执行

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薛龙国向本所律师所作陈述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由其本人负责。 

3．本所律师仅对“问询函”要求公司说明的第 1 项内容发表法

律意见，并不对“问询函”所涉其他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发表意见。 

4．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“问询函”使用，

不用于其它任何目的或用途。 

基于上述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

精神，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所律师查阅到的相关文件资料 

1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、

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、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之

股权转让暨利润补偿协议（签署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19 日）； 

2.股权转让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签署日期为 2016 年 7

月 15 日）； 

3.股权转让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（签署日期为 2019 年 6

月 3 日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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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、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之股权转让协议（签署日

期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）； 

5.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章程。 

二、本所律师调查笔录 

1．2020 年 1 月 6 日与“润禾环境”总经理章智军所作的调查笔

录； 

2.2020 年 1 月 6 日与“上海利境”“苏州志环”执行合伙事务

的普通合伙人薛龙国所作的调查笔录。 

三、本所律师法律意见 

1、“润禾环境”在本次收购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合计

持有的“江苏绿威”15%股权前，持有“江苏绿威”55%的股权。“江

苏绿威”章程第六条规定，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加或者

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，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

的决议，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“润禾环境”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将持有“江苏绿威”70%的股权，股东会表决权将

超过三分之二。根据“润禾环境”总经理章智军先生陈述，“润禾环

境”希望通过股权收购增持“江苏绿威”股权，达到进一步提升管控

“江苏绿威”的能力，提高决策效率和更加有效维护投资者利益。本

所律师认为，该收购行为符合法律规定，并能够达到提升管控“江苏

绿威”能力的经营目的。此外，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对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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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转让款用途安排的承诺可以妥善解决前次收购相关各方尚欠公

司的业绩补偿款及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义乌绿

威”）尚欠“江苏绿威”的借款本息，使得公司可以回笼资金，有利

于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失。因此，“润禾环境”本次股

权收购目的性明确，必要性存在。 

2、对“润禾环境”负有业绩承诺义务的原为江苏鑫浩电力能源

有限公司、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、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。后“上海利境”受让了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、上海

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“江苏绿威”的股权，但江苏鑫浩电力

能源有限公司仍然继续对“润禾环境”负有业绩承诺义务，“上海利

境”仅承继了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“润禾环境”负有的业绩

承诺义务。根据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

伙人薛龙国陈述，“上海利境”本次转让持有的“江苏绿威”的股权

予“润禾环境”，所得股权转让款仅需要承担原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

限公司对“润禾环境”负有的业绩承诺，部分资金是解决支付“润禾

环境”业绩补偿的资金需求，其余部分资金出借给相关主体用于清偿

尚欠公司的业绩补偿款及义乌绿威尚欠公司的借款本息，但更多的考

虑是将历史遗留债务问题进行清理、理顺。本所律师认为，江苏鑫浩

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有限公司，应当自行

承担对“润禾环境”的业绩承诺补偿，与“上海利境”无涉。至于“上

海利境”将此次股权转让款暂借部分给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、

“苏州志环”用于支付对“润禾环境”的业绩承诺补偿，那是“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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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境”与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、“苏州志环”作为平等民事主

体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，并不构成“润禾环境”对“上海利境”或者

“苏州志环”或者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之间因为业绩承诺补偿

义务而给予的资金帮助。 

3、“苏州志环”（原名称为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）

应付“润禾环境”业绩承诺补偿款为 9,474,709.08 元，但“苏州志

环”本次转让所持“江苏绿威”的股权为 1.8125%，股权转让款为

5,252,625.00 元，此款尚不足以支付所欠“润禾环境”业绩承诺补

偿款。如果“润禾环境”出于资金支持收购“苏州志环”持有的“江

苏绿威”股权，则收购的股权比例应当更多。因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

“润禾环境”收购“苏州志环”持有的“江苏绿威”1.8125%股权，

不表现为“润禾环境”对“苏州志环”因为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而给予

的资金帮助。 

4、义乌绿威是一家与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无任何股权

投资关系的独立法人单位，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无任何义务

为义乌绿威偿还债务。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本次有 1,547 万

股权转让尾款承诺优先用于提供给义乌绿威向“江苏绿威”、“沾化

绿威生物能源有限公司”归还借款本息约 1,839 万元，这是“上海利

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对义乌绿威的资金拆借行为。因此，本所律师认

为，“润禾环境”收购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持有的“江苏绿

威”股权，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用所得股权转让款拆借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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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义乌绿威偿还债务，不构成“润禾环境”对“上海利境”、“苏州

志环”因为归还财务资助义务而给予股权收购和资金帮助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基于上述事实，本所律师认为，“润禾环境”本次收购“上海利

境”、“苏州志环”持有的“江苏绿威”15%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，

不存在为配合公司交易对手完成对公司业绩承诺补偿和归还财务资

助等义务，向交易对手收购股权、提供资金的情形。本次交易不涉及

变更前次股权收购业绩承诺补偿方式，根据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 

本意见书一式五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北京市盈科（南通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 俊 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  

周   军 

 

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   

杨   雨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时间：2020 年 1 月 10 日 


